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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第 3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紀錄 

 

時間：民國 105 年 10 月 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臺北市政府 8樓西南區都委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臺北市政府李副秘書長文英 

出席委員：本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桑委員冀威、危委員芷芬、林委員碧雲、

本市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許委員秀雯 

出席人員：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彭秘書長治鏐、阮主任美嬴、社團

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秘書長至潔、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

黃秘書長嘉韻、晶晶書庫楊發言人平靖、性別人權協會倪主任家珍、

婦女新知基金會林主任秀怡、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林主任俊

宏、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蔡理事尚文、Bravo!台灣青少年性別

文教會江常務理事蘊生、臺灣 TG蝶園王卓脩、台灣同志遊行聯盟賴

冠學、民政局 蘇科長詩敏、許專員純綺、陳專員

雅、林股長峯裕、社會局凌輔導員正緯、吳社工員若蘭、教育局張

股長至寧、張股長巧函、廖企劃師穎凡、衛生局黃副處長敬堯、李

管理師依穎、公訓處郭輔導員政修、文化局邱科長稚亘、詹助理員

雅雯、勞動局溫科員浩榆、警察局李警務正志偉、張警員淑雯、人

事處黃專員望釗、體育局田管理師佳泓、新工處曹科長美惠、捷運

公司顧課長有斐、臺北廣播電臺吳副臺長昭輝、公園處江副工程司

昶毅、都市發展局李股長宏育、性別平等辦公室葉研究員靜宜、熊

科員勤之 

記錄：羅勝全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主席裁示：洽悉。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案號/ 

案由 
與會者發言摘要暨裁示事項 

1030806/有關

收出養評估媒

合機構之評估

機制及評估內

容，目前累積

許委員秀雯 1.本案收養工作指引請於定案後提供委員及與會代表參考。 

2.本人可向行政院性平會提案，結合社會局的工作指引，納入

司法院、法務部和司法官訓練所的研訓課程，加強司法實務

人員對同志議題的認識。 

主席裁示 請社會局提供許委員相關資料於行政院性平會提案宣導，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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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量仍不

足，針對同志

收養議題，請

社會局評估委

外研究之可行

性。 

解除列管。 

1040201/ 

有關「當我們

同在一起」同

志健康文化推

動計畫，請衛

生局研議將同

志健康中心設

置其他院區之

可行性。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1050102/ 

規劃設置「同

志友善服務中

心」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LGBT 中心的規劃項目及執行經費，建議社會局、文化局等資源

可積極參與結合。 

民政局 將再彙整相關局處經費，採標案方式執行辦理。 

文化局 每年已針對多元性別或同志議題舉辦多項活動，可安排相關活

動於 LGBT 中心展演。 

社會局 針對社福資源轉介或社工輔導，社會局可配合協助。 

社團法人台

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 

可比照市府其他會館或中心，將有關多元性別的書籍、影音納

入 LGBT 中心的文化保存。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 

1040703/ 

同志伴侶醫療

代理權 

許委員秀雯 1.經拜會衛福部，該部同意手術/麻醉同意書附註說明「同性伴

侶得以關係人身分簽署文件」，並將發函告知醫療院所。 

2.有關宣導海報「進行同性伴侶註記者，可享有以下權利」一

詞，易誤導成所內註記為簽署同意書之前提要件之一，建議

修正為「同性伴侶註記係身分關係佐證，有利於享有下列權

益」。 

主席裁示 請衛生局修正海報用語，本案解除列管。 

1040704/ 

市府同志員工

相關福利 

許委員秀雯 請另行提供釋憲資料供參閱。 

主席裁示 請依委員意見提供資料，本案解除列管。 

1040707/ 

設置彩虹地

文化局 1.有關彩虹地景，訂於 10 月 11 日彩虹地景現地會勘召集相關

局處討論西門捷運站 6號出口行人穿越道號誌小綠人的創意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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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2.今年底地景藝術節將針對同志議題發想並於地下街策展，也

可以將本次邀請之以色列藝術家之六色彩虹投影作品與遊行

聯盟之遊行路線結合展出。 

許委員秀雯 建議採公開徵件方式規劃設置彩虹地景，同時得以進行同志文

化記憶的對話。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本會今年承辦民政局同志公民活動LGBT多元性別展，可供參考。 

民政局 228 公園彩虹鐵門彩繪已設置完成，植栽將於 10 月上旬完成，

地景解說牌也將豎立花圃旁邊，感謝公園處積極配合，並將協

調遊行聯盟屆時可以協助宣傳。 

主席裁示 本案文化局持續列管；民政局請持續完成建置，改列 A 級解除

列管；教育局部分持續列管，請於完成後提報執行成果。 

1040708/ 

市府及捷運站

象徵性設性別

友善廁所 

性別平等辦

公室 

性別友善廁所的標誌及文字內容還需進行專家學者會議討論，

如有需求可依民政局版本先行使用。 

許委員秀雯 建議市府先行確立統一的標誌原則並提供因地制宜的調整。 

晶晶書庫 民政局統一版本當初有其時空背景，目前仍可採行，但未來也

可以其他形式呈現。 

危委員芷芬 建議調查使用者的回饋意見後再行設計規劃。 

主席裁示 請性平辦召開會議統籌處理，本案持續列管。 

1040801/ 

修改社會住宅

出租辦法。 

許委員秀雯 1.有關社會住宅出租辦法修正內容，已與劉嘉怡委員共同擬定

完成，可供都發局參考。 

2.家庭成員之認定並不影響承租對象的比例分配。 

性別平等辦

公室 

本案已經女委會確認列為本府同志友善政策之一，宜盡速修法。 

主席裁示 請性平辦就都發局修法一事召開專案會議，本案持續列管。 

1050101/ 

同性伴侶所內

註記 

主席裁示 本案解除列管。 

1050901/本市

高中職試辦性

別友善廁所的

設置方式及目

前辦理情形 

教育局 目前共有 23 校配合辦理，多已完工尚待驗收，完成後再提報成

果。 

危委員芷芬 除硬體設施外，應同時宣導軟性性別平等教育概念。 

晶晶書庫 
友善廁所的觀念不侷限於性別範疇，建議推廣到其他公共設施

場所，落實友善。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 

1050902/部分

民間組織以宗

教靈性輔導方

式，改變同性

戀之性傾向之

許委員秀雯 

1.建議採用工作坊深化討論，以強化醫事人員的多元性別認知。 

2.宗教反同的衝突會抵消市府友善同志政策的努力，應持續加

強教育宣導工作；另若醫學倫理遁入宗教自由，政府仍應勇

於管理。 

民政局 本局宗教團體負責人研習已納入性別平等議題課程，本局將與

時俱進持續配合提供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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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處理 主席裁示 請衛生局持續辦理相關課程及工作坊，並邀請府外委員擔任講

師，本案持續列管。 

1050903/在多

元性別議題方

面，臺北廣播

電臺有無製播

相關節目 

主席裁示 請積極邀請府外委員錄製多元性別議題節目，解除列管。 

 

報告案二：臺北市政府營造友善同志環境實施計畫各局處 105 年 5至 8月辦理

情形。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報告案三：教育部針對「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中，已

增列「且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等規定，請

說明本市各校針對服儀不合學生之處理機制。 

與會者發言摘述 

教育局 1.已函文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檢視服儀規定不得有獎懲規定，並宣導學校就不

符服儀規定學生採口頭勸導改善取代其他管教方式。 

2.目前學生可利用 1999 市民熱線或市政信箱反映學校不符服儀規定的管教陳

情。 

台灣性別平

等教育協會 

1.部分學校採愛校服務(如打掃校園)處罰不符服儀規定的學生。 

2.對於因服儀受懲處的學生，建議在教育局網站明確公告申訴專線或管道。 

Bravo!台灣

青少年性別

文教會 

建議教育局採抽查訪問學生方式，蒐集學校實際管教方式，抽樣範圍應擴及私

校或是申訴資源不足的學生。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申訴管道不限形式，原有的 1999 或市政信箱皆可，教育局網站公告申訴管道，

具有重要宣示意義。 

主席裁示 1.本案依委員建議於教育局官網公告申訴管道方式。 

2.請於 106 年第 2次同志業務聯繫會報依委員建議方式說明抽查結果。 

 

報告案四：因「『Aniki World of Wonders』遭密集臨檢」一案，請具體說明

臨檢查驗的標準作業流程為何，並說明臨檢查獲不法時（如毒

品），營業場所是否列為加強查緝對象，其加強查緝之列管期間及

臨檢頻率為何。 

與會者發言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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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委員秀雯 1.本案緣於少數顧客攜帶毒品入內而被查獲，且迄今已未查獲，所造成的治安

疑慮及警局臨檢次數有違比例原則。 

2.頻繁臨檢次數不應作為常態性維持治安手段；應建立臨檢的裁量機制，避免

權力濫用。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1.請檢討警方臨檢不友善態度。 

2.目前本案臨檢次數平均每週逾 1次，對於店家營運已造成不利影響。 

警察局 1.有關臨檢次數，依現行法規授權於各轄區分局，由分局取決現場實際情況。 

2.針對本案警方臨檢不友善態度並未接獲民眾反映。 

Bravo!台灣

青少年性別

文教會 

1.建議檢討市府毒品管制政策與警方臨檢作業制度。 

2.臨檢應依司法院大法官第 535 號解釋，儘量避免造成財物損失、干擾正當營

業及生活作息。 

主席裁示 本案持續列管。 

 

肆、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擬請北市府保留每年十月最後一個禮拜六凱達格蘭大道之路權予臺

灣同志遊行。 

與會者發言摘述 

民政局 本局 10 月 6 日將邀集新工處、國慶籌委會、警察局及交通大隊召開協調會議，

處理遊行路權及交管事宜。 

新工處 路權之申請使用尚需考量公平原則。 

社團法人台

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建議嗣後 10 月最後一個週六時段的路權優先保留給民間團體。 

台灣同志遊

行聯盟 

1.有關國慶籌委會拆除牌樓，請協助協調遊行當日路權使用之空間及時間。 

2.請協助協調警方封路及交管事宜。 

主席裁示 請民政局召開跨局處協調會議處理。 

 

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為推動友善職場，針對已辦理同性伴侶所內註記同仁，建議市府進一

步擴及其他員工權益，如婚假等。(提案人：許委員秀雯)                                                  

決議：請人事處及勞動局研議其他友善同志之措施。 

 

陸、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